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327號

上  訴  人  邱顯欽  

訴訟代理人  李向東  

被 上訴 人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明分行

法定代理人  林飛龍  

被 上訴 人  劉秀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楷銘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0

月30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67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4年8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上訴人雖執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

院）報到證（見本院卷131頁）主張其於民國114年8月20日

上午9時30分因另案於士林地院開庭而未能於言詞辯論期日

到庭云云。審酌前揭報到證可知士林地院於114年7月9日核

發該報到證通知上訴人於114年8月20日上午9時30分於該院

續行審理該案件，堪認上訴人於114年7月9日即已知悉114年

8月20日上午於士林地院另有庭期進行。上訴人遂於114年8

月19日15時許遞送委任狀，委任訴訟代理人李向東到庭進行

114年8月20日之言詞辯論期日，然李向東因遲到而遲誤該言

詞辯論期日等情，有委任狀、李向東致電本院書記官之電話

紀錄可證（見本院卷134至136頁），核非屬民事訴訟法386

條所列各款情形，上訴人仍執前詞主張其非無正當理由遲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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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詞辯論期日云云，洵無足採。

二、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

查本件上訴人在原審主張被上訴人侵害其名譽權，請求連帶

賠償其非財產上損害新臺幣（下同）100萬元（見原審調字

卷39頁），嗣於上訴程序中，援引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為

請求以符合規定，核此屬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法律上之陳

述，揆諸首揭規定，自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伊於被上訴人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渣打銀行）新明分行（下逕稱新明分行）設有帳

號000-00000000000000之帳戶（下稱系爭帳戶），領用該帳

戶之金融卡（下稱系爭金融卡），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

勞保局）於111年12月28日將伊之勞工保險老年給付（下稱

老年給付）36萬2,319元匯入系爭帳戶。嗣伊於111年12月29

日下午2時因遺失系爭金融卡而向渣打銀行客服中心掛失，

系爭帳戶之存款仍遭他人盜領支出40萬0,100元（下稱行為

一）。又系爭帳戶因詐財案件遭列為警示帳戶，被上訴人劉

秀玲（下與新明分行合稱被上訴人，分別逕稱其名）為新明

分行之經理，為專責督導警示帳戶剩餘款項處理事宜之人，

竟於112年1月12日核准將系爭帳戶內之10萬0,528元、6萬2,

424元，依序轉帳匯款（下稱系爭匯款）予詐財案件之被害

人即訴外人曾慧雪、林翊儒（合稱曾慧雪等2人，分別逕稱

其名）；然系爭帳戶未經解除警示帳戶、系爭匯款未經伊同

意、本件為案情複雜之案件，被上訴人均不得將系爭帳戶剩

餘款項逕行發還予曾慧雪等2人（下稱行為二，與行為一合

稱系爭行為），乃違反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

易管理辦法（下稱系爭辦法）第11條第1、3、5項等規定，

伊因系爭行為，受有財產上損害36萬2,462元。又伊已使用

系爭帳戶近50年，新明分行竟結清系爭帳戶，致他人誤認係

因伊信用瑕疵始遭結清，侵害伊名譽權，乃受有非財產上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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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100萬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

185第1項、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連帶給付

136萬2,462元，及其中36萬2,319元自112年1月12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

之宣告（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

上訴）。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

訴人136萬2,462元本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於新明分行開戶，領用渣打銀行之系

爭金融卡，其與新明分行間關於該金融卡之使用，應適用開

戶總約定書（下稱系爭約定書）之約定。上訴人於111年12

月29日下午2時許向渣打銀行客服掛失系爭金融卡，系爭帳

戶於上訴人掛失前所支出之40萬0,100元，依系爭約定書

伍、六、⒈之約定，應視為新明分行對上訴人所為之給付，

伊並未不法侵害上訴人財產權。又系爭帳戶因詐財案件，經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下稱新北市警局）碧潭派出所（下逕稱

碧潭派出所）、新北市警局三重派出所（下逕稱三重派出

所，與碧潭派出所合稱系爭派出所，分別逕稱派出所名）分

別於111年12月29日、31日向渣打銀行通報為警示帳戶，且

於111年12月29日尚有遭詐財之曾慧雪等2人所匯款項16萬3,

037元未被提領，且渣打銀行於112年1月3日取得上訴人之同

意而為系爭匯款，自無違反系爭辦法第11條第1、3、5項等

規定。又系爭帳戶經匯款予曾慧雪等2人後，僅餘85元，不

足1,000元，不敷銀行之作業成本，渣打銀行乃依系爭辦法

第11條第3項第1款規定於112年5月29日終止與上訴人間消費

委託契約即所謂關戶，並結清系爭帳戶，另於113年5月16日

發文上訴人領取該112元（系爭帳戶餘款85元及利息27

元），並無不法侵害上訴人名譽權之情事等語，資為抗辯。

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查上訴人於新明分行設有系爭帳戶，領用系爭帳戶之金融

卡，並將該帳戶之密碼書寫於系爭金融卡上，嗣於111年12

月27日下午10時許遺失系爭金融卡，於同年月29日下午2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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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向渣打銀行客服中心申請掛失該金融卡。系爭帳戶於111

年12月28日經勞保局撥付予上訴人之老年給付36萬2,319元

後，餘款為36萬2,462元；接續有5筆非上訴人所匯入之款

項，合計16萬0,036元，嗣以系爭金融卡每次提領現金2萬，

共提領10次，經扣除每次跨行提領手續費5元，合計支出20

萬0,050元；隨而再有4筆非上訴人所匯入之款項，合計4萬

0,639元；111年12月29日凌晨0點6分許至0點16分許，又以

系爭金融卡每次提領現金2萬元，共提領10次，經扣除每次

跨行提領手續費5元，合計支出20萬0,050元，迄至111年12

月29日，餘款為16萬3,037元。新明分行於112年1月12日自

系爭帳戶依序匯出10萬0,528元、6萬2,424元予曾慧雪、林

翊儒，系爭帳戶於112年1月12日餘款為85元。劉秀玲於111

年12月間至113年間任職於渣打銀行新明分行，為專責督導

警示帳戶剩餘款項處理事宜之人。渣打銀行於112年5月間發

函上訴人終止兩造間之消費寄託契約，即所謂關戶結清系爭

帳戶，並通知上訴人領取系爭帳戶餘款及利息共112元等

情，有兩造均不爭執之勞保局函、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

局興國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系爭帳戶存摺封面及

交易明細內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

112年度偵字第46272號不起訴處分書、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

示簡便格式表、曾慧雪等2人簽立之切結書、跨行通匯交易

明細表、系爭帳戶交易明細表、渣打銀行113年5月16日渣打

商銀字第1130011512號函（下稱系爭函）等件可參（見原審

調字卷19、21、23、29、30頁、原審卷57至63頁、71至75

頁、77頁、79至81頁、133至135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見原審卷154頁），堪信真實。

四、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之系爭行為侵害其財產權36萬2,462

元；結清系爭帳戶之行為侵害其名譽權，致其受有非財產上

損害100萬元等情，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查：

　㈠行為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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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訴人主張其於111年12月27日下午10時許遺失系爭金融

卡，於同年月29日下午2時向渣打銀行客服中心申請掛失該

金融卡，系爭帳戶仍遭盜領而支出40萬0,100元，認因被上

訴人之過失致生行為一之情事云云。查上訴人自認其於新明

分行開立系爭帳戶，領用系爭金融卡乙節，則上訴人與新明

分行間關於金錢消費寄託關係應適用系爭約定書之約定。依

系爭約定書伍、「金融卡使用章程-一般約定」，六、「卡

片遺失、滅失、遭竊或其他喪失占有」⒈約定：「立約人應

妥為保管本卡（即系爭金融卡），如有本卡遺失…等情事，

或卡號、密碼遭他人知悉時，必須立即依貴行同意之約定方

式申請掛失，並親至貴行或依貴行同意之約定方式辦理補發

新卡，…，在立約人（即上訴人）未辦理掛失手續而遭冒用

（冒領或轉帳），貴行已經付款者，視為對立約人已給付，

……」等語（見原審卷87頁）。查上訴人不爭執其於111年1

2月27日下午10時許遺失系爭金融卡，於同年月29日下午2時

許向渣打銀行客服中心申請掛失該金融卡等情，堪認上訴人

於遺失系爭金融卡後約2日，始向渣打銀行申請掛失。次

查，系爭帳戶於111年12月28日22時許、同年12月29日凌晨0

點6分許至16分許遭人以系爭金融卡於ATM每次提領2萬元，

共提領20次，經扣除每次5元之手續費，合計支出40萬0,100

元等情，已如前述，堪認系爭帳號以系爭金融卡及密碼於AT

M所提領支出之40萬0,100元，均係上訴人辦理掛失系爭金融

卡前所發生。是依前揭條款之約定，系爭帳戶於111年12月2

8日22時許及同年12月29日凌晨0點6分許至16分許在上訴人

未辦理掛失手續前遭提領支出之40萬0,100元，應視為新明

分行依其與上訴人間之消費寄託關係對上訴人所為之給付，

尚無侵害上訴人財產權之情事。而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劉秀

玲就行為一有何侵權行為可言，其主張劉秀玲應負賠償責任

云云，亦不足採。

　㈡行為二部分

　　上訴人又主張系爭帳戶於111年12月29日仍有餘額16萬3,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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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為其所有；系爭帳戶未經解除警示帳戶，且本件案情複

雜，新明分行經理劉秀玲竟未經其同意，於112年1月12日核

准將系爭帳戶內之16萬2,952元（100,528+62,424=162,95

2），轉帳予曾慧雪等2人，違反系爭辦法第11條第1、3、5

項等規定，被上訴人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云云。按系爭辦法第

11條第1項規定：「存款帳戶經通報為警示帳戶，銀行經確

認通報原因屬詐財案件，且該帳戶中尚有被害人匯（轉）入

之款項未被提領者，應依開戶資料聯絡開戶人，與其協商發

還警示帳戶內剩餘款項事宜，如無法聯絡者，得洽請警察機

關協尋一個月。」；第3項規定：「銀行依前二項規定辦理

警示帳戶剩餘款項之發還，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逕行結

清該帳戶，並將剩餘款項轉列其他應付款，俟依法可領取者

申請給付時處理；但銀行須經通報解除警示或警示期限屆滿

後，方得解除對該帳戶開戶人之警示效力：一、剩餘款項在

一定金額以下，不符作業成本者。二、自警示通報時起超過

三個月，仍無法聯絡開戶人或被害人者。三、被害人不願報

案或不願出面領取款項者。」；第5項規定：「疑似交易糾

紛或案情複雜等案件，不適用第1項至第3項剩餘款項發還之

規定，應循司法程序辦理。」查：

　⒈系爭派出所因曾慧雪等2人將受詐騙之款項匯入系爭帳戶報

案，而通報渣打銀行將系爭帳戶列為警示帳戶等情，有系爭

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可證（見原審卷57

至63頁），堪認系爭帳戶因詐財案件經系爭派出所通報而列

為警示帳戶。

　⒉系爭帳戶於111年12月28日於凌晨2時37分許，經勞保局撥付

上訴人老年給付36萬2,319元，斯時餘款合計為36萬2,462元

乙節，有系爭帳戶交易明細表可參（見原審卷79頁），且被

上訴人並不爭執該36萬2,462元為上訴人所有，足認該36萬

2,462元為上訴人所有。又系爭帳戶嗣於111年12月28日13時

許、22時許、23時分許有非上訴人匯入合計20萬0,675元（1

6萬0,036元＋4萬0,639元＝20萬0,675元）；而新明分行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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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年12月28、29日自系爭帳戶所支出之40萬0,100元，係依

其與上訴人間之消費寄託契約對上訴人所為之給付等情，詳

如前述，足見新明分行於111年12月28、29日對上訴人所給

付之40萬0,100元，已逾上訴人於111年12月28日於系爭帳戶

所有之36萬2,462元。再查，系爭帳戶於111年12月29日經扣

除40萬0,100元後，尚有收入16萬3,037元（362,462+160,03

6+40,639-400,100=163,037），有系爭帳戶明細可按（見原

審卷79頁），佐以上訴人自陳其不知悉系爭帳戶111年12月2

8日所轉帳匯入之85元、4萬9,989元、4萬9,988元、2萬9,98

7元、2萬9,987元、2萬9,987元、1萬0,567元為何人所匯等

情，有起訴狀可按（見原審調字卷10、11、24頁、原審卷12

7、129頁），足認該16萬3,037元非上訴人所有。佐以林翊

儒因遭詐騙而於111年12月28日22時許依序自網路轉帳4萬9,

989元、4萬9,988元，合計9萬9,975元至系爭帳戶；曾慧雪

因遭詐騙而分別於111年12月28日22時許依序自ATM轉帳2萬

9,987元、2萬9,987元，自網路轉帳2萬9,987元、1萬9,987

元，合計10萬0,528元至系爭帳戶等情，有系爭派出所受理

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系爭帳戶交易明細表可證

（見原審卷57、61、79頁），足認系爭帳戶於111年12月29

日所餘之16萬3,037元係曾慧雪等2人因受詐騙所匯入系爭帳

戶之款項。則上訴人主張該款項為其老年給付，為其所有云

云，洵無足採。

　⒊被上訴人再抗辯渣打銀行客服人員已去電上訴人協商，取得

其同意，始自系爭帳戶依序匯款予曾慧雪等2人等語，提出

電話譯文及電話錄音光碟為證（見原審卷65至69頁）。查上

訴人對於電話錄音光碟為其聲音（見本院卷99頁），堪認該

錄音光碟為真正。又上訴人不爭執電話譯文與該光碟之內容

相符（見本院卷99頁），而觀諸電話譯文記載：「…這裡是

渣打銀行，敝姓馬，員工編號0000000（下稱馬先生）…請

問是邱顯欽先生嗎。（上訴人）嘿，嘿對。（馬先生）不好

意思耽誤您的時間，是這樣的（客戶即上訴人：你說），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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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行有一個帳戶被設定為警示帳戶（客戶：嘿），為保障

您的權益，以下通話將進行全程錄音，方便先跟您（客戶：

嘿）做身分及資料的確認嗎？……您的帳號00000000000000

的帳號在2022年的12月29日遭通報並設定為警示帳戶（客

戶：嗯嗯），依據法規將進行款項返還於匯款人之作業，特

此通知您本行將依規執行相關作業……因為我這邊是通知邱

先生說，我們會將呃款項返還給匯款人，想要詢問說邱先生

這邊同意將款項返還給匯款人嗎？（原告即上訴人）匯款

人？（馬先生）對……那您同意將款項返還給匯款人嗎？還

是說（原告）當然啦，當然，當然，當然，這個錢當然是，

欸，人家匯款人的錢嘛…那應該償還人家的就要償還人家…

是我的就應該還我是誰的錢應該要，這個欸，不明不白的錢

有沒有得之不義啊…那我覺得這個償還這個被害人應該是公

天公地道的事，這個我得以應該是呃，這樣運作這樣是最好

的……只要不是我們的錢……不能拿那種錢有沒有…我應該

會要償還這個，被害人的部分…（馬先生）那我瞭解了。

（原告）好，謝謝。… 」等語（見原審卷65、67頁）。足

認渣打銀行於112年1月3日在電話中已表明係為聯繫發還系

爭帳戶被害人所匯款項乙事，而上訴人同意渣打銀行發還非

上訴人所有而由遭詐騙被害人所匯入系爭帳戶之款項。而系

爭帳戶於111年12月29日所餘16萬3,037元為曾慧雪等2人受

詐騙之匯款，非上訴人所有，詳如前述，則渣打銀行新明分

行依系爭管理辦法第11條第1項本文規定，於112年1月12日

將曾慧雪等2人匯入系爭帳戶而未被提領之16萬3,037元，依

匯款順序依序發還曾慧雪10萬0,528元、林翊儒6萬2,424

元，共16萬2,952元，即屬適法。

　⒋上訴人雖主張系爭帳戶未經通報解除警示，且本件匯款案情

複雜，應循司法程序辦理，不應適用系爭辦法第11條第1項

規定發還系爭帳戶之款項予被害人，被上訴人違反系爭辦法

第11條第1、3、5項等規定云云。然審視系爭辦法第11條第1

項之規定，關於銀行辦理警示帳戶剩餘款項之發還，並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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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警示效力為條件。再者，系爭辦法第11條第3項前言但

書係規定銀行須經通報解除警示或警示期限屆滿後，方得解

除對該帳戶開戶人之警示效力，核與被上訴人是否發還警示

帳戶剩餘款項無涉。又上訴人自陳系爭帳戶於111年12月28

日入帳老年給付後之提領、匯款轉帳等交易均非其所為，已

如前述，而系爭帳戶於112年1月12日之餘款均為曾慧雪等2

人受詐騙所匯，業經認定如上，則上訴人主張本件匯款案情

複雜，已非無疑。況渣打銀行於112年1月3日電聯上訴人

時，上訴人並未提及本件案情複雜，應循司法程序辦理，反

係同意上訴人發還非其所有之款項予被害人等情，益徵上訴

人主張系爭匯款案情複雜云云，難以採信。從而，上訴人主

張被上訴人違反系爭辦法第11條第1、3、5項等規定云云，

均無足採。

　㈢結清系爭帳戶侵害上訴人名譽權部分

　　按侵害名譽權損害賠償，須行為人因故意或過失貶損他人之

社會評價，而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致他人受損害，方能成

立；亦即行為人須具備違法性、有責性，且不法行為與損害

間具有因果關係，始足當之。上訴人主張其已使用系爭帳戶

近50年，竟遭新明分行結清，他人誤以為其有信用瑕疵而遭

結清帳戶，致其名譽權受有損害云云。查系爭帳戶經系爭派

出所依系爭辦法、「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電子支付

機構業務管理規則」及「金融機構聯防機制作業程序」等法

令列為警示帳戶，有系爭派出所受理詐欺帳戶通報警示簡便

格式表附卷可證（見原審卷59、63頁）。又上訴人不爭執渣

打銀行於112年5月間與其終止系爭帳戶之消費寄託契約乙

節，並提出系爭函為證（見原審卷133、135頁），堪認渣打

銀行於112年5月終止其與被上訴人間之系爭帳戶消費寄託契

約。再按，系爭辦法第11條第3項第1款規定：「銀行依前二

項規定辦理警示帳戶剩餘款項之發還，如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得逕行結清該帳戶，並將剩餘款項轉列其他應付款，俟

依法可領取者申請給付時處理；但銀行須經通報解除警示或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九頁



警示期限屆滿後，方得解除對該帳戶開戶人之警示效力：

一、剩餘款項在一定金額以下，不符作業成本者。」查新明

分行依系爭辦法第11條第1項規定發還系爭帳戶剩餘款項予

曾慧雪等2人，系爭帳戶於112年5月29日之餘額為85元，加

上利息27元，合計為112元。衡情銀行一般開戶金額為1,000

元，則新明分行抗辯系爭帳戶於前揭期日餘款僅為112元，

不符合銀行之作業成本，尚屬合理，佐以兩造間之系爭帳戶

消費寄託契約已於112年5月間終止，則新明分行抗辯系爭帳

戶之剩餘款項已不足1,000元，不符該行之作業成本，而依

系爭辦法第11條第3項第1款結清系爭帳戶，即屬有據。至上

訴人主張系爭帳戶尚未解除警示，新明分行違反系爭辦法第

11條第3項規定結清系爭帳戶云云，然觀諸系爭辦法第11條

第3項前言本文係規定銀行符合該項所定1至3款規定之情形

時，得以結清系爭帳戶；而同條項前言但書則係規定銀行

（即新明分行）須經通報解除警示或警示期限屆滿後，方得

解除對「該帳戶開戶人」（即上訴人）之警示效力，尚非新

明分行應待系爭帳戶解除警示後，始得結清系爭帳戶，上訴

人顯係對系爭辦法之前揭規定有所誤解。況上訴人並未舉證

證明被上訴人有何故意或過失貶損其社會評價，則上訴人主

張新明分行於系爭帳戶未解除警示帳戶前結清系爭帳戶，不

法侵害其名譽權云云，洵無足採。

　㈣據上，新明分行自系爭帳戶支出40萬0,100元係對上訴人之

給付；並依系爭辦法第11條第1項規定發還曾慧雪等2人合計

16萬2,952元；再依系爭辦法第11條第3項第1款規定結清系

爭帳戶，均屬適法。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等2人應連帶賠

償136萬2,462元云云，難以准許。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

項、第185條第1項、民法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上訴

人應連帶給付136萬2,462元，及其中36萬2,319元自112年1

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非屬正當，

不應准許。從而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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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

回其上訴。

六、至上訴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後所提出之系爭帳戶歷年內頁明

細、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9428、53043、462

72號（下依序逕稱49428、53043、46272號）不起訴處分書

　　見本院卷146至212頁），經審視前揭證物，其中111年12月2

8日以後之交易明細及46272、53043號不起訴處分書（見本

院卷166、168頁、200至212頁），核與上訴人於原審提出之

證3、證4相同（見原審調字卷24頁、25至31頁）；其餘交易

明細、49428號不起訴處分書等件（見本院卷146至164頁、1

70至194、196至198頁），核與本件無涉或無從為上訴人有

利之認定，均無礙上開事實之認定。是本件事證已臻明確，

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

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

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賴秀蘭

　　　　　　　　　　　　　　　法　官　陳君鳳

　　　　　　　　　　　　　　　法　官　洪純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 　　日

　　　　　　　　　　　　　　　書記官　何旻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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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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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layout: fix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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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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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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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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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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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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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327號
上  訴  人  邱顯欽  
訴訟代理人  李向東  
被 上訴 人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明分行
法定代理人  林飛龍  
被 上訴 人  劉秀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楷銘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30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67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8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上訴人雖執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院）報到證（見本院卷131頁）主張其於民國114年8月20日上午9時30分因另案於士林地院開庭而未能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云云。審酌前揭報到證可知士林地院於114年7月9日核發該報到證通知上訴人於114年8月20日上午9時30分於該院續行審理該案件，堪認上訴人於114年7月9日即已知悉114年8月20日上午於士林地院另有庭期進行。上訴人遂於114年8月19日15時許遞送委任狀，委任訴訟代理人李向東到庭進行114年8月20日之言詞辯論期日，然李向東因遲到而遲誤該言詞辯論期日等情，有委任狀、李向東致電本院書記官之電話紀錄可證（見本院卷134至136頁），核非屬民事訴訟法386條所列各款情形，上訴人仍執前詞主張其非無正當理由遲誤言詞辯論期日云云，洵無足採。
二、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查本件上訴人在原審主張被上訴人侵害其名譽權，請求連帶賠償其非財產上損害新臺幣（下同）100萬元（見原審調字卷39頁），嗣於上訴程序中，援引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為請求以符合規定，核此屬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法律上之陳述，揆諸首揭規定，自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伊於被上訴人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渣打銀行）新明分行（下逕稱新明分行）設有帳號000-00000000000000之帳戶（下稱系爭帳戶），領用該帳戶之金融卡（下稱系爭金融卡），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於111年12月28日將伊之勞工保險老年給付（下稱老年給付）36萬2,319元匯入系爭帳戶。嗣伊於111年12月29日下午2時因遺失系爭金融卡而向渣打銀行客服中心掛失，系爭帳戶之存款仍遭他人盜領支出40萬0,100元（下稱行為一）。又系爭帳戶因詐財案件遭列為警示帳戶，被上訴人劉秀玲（下與新明分行合稱被上訴人，分別逕稱其名）為新明分行之經理，為專責督導警示帳戶剩餘款項處理事宜之人，竟於112年1月12日核准將系爭帳戶內之10萬0,528元、6萬2,424元，依序轉帳匯款（下稱系爭匯款）予詐財案件之被害人即訴外人曾慧雪、林翊儒（合稱曾慧雪等2人，分別逕稱其名）；然系爭帳戶未經解除警示帳戶、系爭匯款未經伊同意、本件為案情複雜之案件，被上訴人均不得將系爭帳戶剩餘款項逕行發還予曾慧雪等2人（下稱行為二，與行為一合稱系爭行為），乃違反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管理辦法（下稱系爭辦法）第11條第1、3、5項等規定，伊因系爭行為，受有財產上損害36萬2,462元。又伊已使用系爭帳戶近50年，新明分行竟結清系爭帳戶，致他人誤認係因伊信用瑕疵始遭結清，侵害伊名譽權，乃受有非財產上損害100萬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85第1項、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連帶給付136萬2,462元，及其中36萬2,319元自112年1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之宣告（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36萬2,462元本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於新明分行開戶，領用渣打銀行之系爭金融卡，其與新明分行間關於該金融卡之使用，應適用開戶總約定書（下稱系爭約定書）之約定。上訴人於111年12月29日下午2時許向渣打銀行客服掛失系爭金融卡，系爭帳戶於上訴人掛失前所支出之40萬0,100元，依系爭約定書伍、六、⒈之約定，應視為新明分行對上訴人所為之給付，伊並未不法侵害上訴人財產權。又系爭帳戶因詐財案件，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下稱新北市警局）碧潭派出所（下逕稱碧潭派出所）、新北市警局三重派出所（下逕稱三重派出所，與碧潭派出所合稱系爭派出所，分別逕稱派出所名）分別於111年12月29日、31日向渣打銀行通報為警示帳戶，且於111年12月29日尚有遭詐財之曾慧雪等2人所匯款項16萬3,037元未被提領，且渣打銀行於112年1月3日取得上訴人之同意而為系爭匯款，自無違反系爭辦法第11條第1、3、5項等規定。又系爭帳戶經匯款予曾慧雪等2人後，僅餘85元，不足1,000元，不敷銀行之作業成本，渣打銀行乃依系爭辦法第11條第3項第1款規定於112年5月29日終止與上訴人間消費委託契約即所謂關戶，並結清系爭帳戶，另於113年5月16日發文上訴人領取該112元（系爭帳戶餘款85元及利息27元），並無不法侵害上訴人名譽權之情事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查上訴人於新明分行設有系爭帳戶，領用系爭帳戶之金融卡，並將該帳戶之密碼書寫於系爭金融卡上，嗣於111年12月27日下午10時許遺失系爭金融卡，於同年月29日下午2時許向渣打銀行客服中心申請掛失該金融卡。系爭帳戶於111年12月28日經勞保局撥付予上訴人之老年給付36萬2,319元後，餘款為36萬2,462元；接續有5筆非上訴人所匯入之款項，合計16萬0,036元，嗣以系爭金融卡每次提領現金2萬，共提領10次，經扣除每次跨行提領手續費5元，合計支出20萬0,050元；隨而再有4筆非上訴人所匯入之款項，合計4萬0,639元；111年12月29日凌晨0點6分許至0點16分許，又以系爭金融卡每次提領現金2萬元，共提領10次，經扣除每次跨行提領手續費5元，合計支出20萬0,050元，迄至111年12月29日，餘款為16萬3,037元。新明分行於112年1月12日自系爭帳戶依序匯出10萬0,528元、6萬2,424元予曾慧雪、林翊儒，系爭帳戶於112年1月12日餘款為85元。劉秀玲於111年12月間至113年間任職於渣打銀行新明分行，為專責督導警示帳戶剩餘款項處理事宜之人。渣打銀行於112年5月間發函上訴人終止兩造間之消費寄託契約，即所謂關戶結清系爭帳戶，並通知上訴人領取系爭帳戶餘款及利息共112元等情，有兩造均不爭執之勞保局函、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興國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系爭帳戶存摺封面及交易明細內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112年度偵字第46272號不起訴處分書、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曾慧雪等2人簽立之切結書、跨行通匯交易明細表、系爭帳戶交易明細表、渣打銀行113年5月16日渣打商銀字第1130011512號函（下稱系爭函）等件可參（見原審調字卷19、21、23、29、30頁、原審卷57至63頁、71至75頁、77頁、79至81頁、133至135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原審卷154頁），堪信真實。
四、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之系爭行為侵害其財產權36萬2,462元；結清系爭帳戶之行為侵害其名譽權，致其受有非財產上損害100萬元等情，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查：
　㈠行為一部份
　　上訴人主張其於111年12月27日下午10時許遺失系爭金融卡，於同年月29日下午2時向渣打銀行客服中心申請掛失該金融卡，系爭帳戶仍遭盜領而支出40萬0,100元，認因被上訴人之過失致生行為一之情事云云。查上訴人自認其於新明分行開立系爭帳戶，領用系爭金融卡乙節，則上訴人與新明分行間關於金錢消費寄託關係應適用系爭約定書之約定。依系爭約定書伍、「金融卡使用章程-一般約定」，六、「卡片遺失、滅失、遭竊或其他喪失占有」⒈約定：「立約人應妥為保管本卡（即系爭金融卡），如有本卡遺失…等情事，或卡號、密碼遭他人知悉時，必須立即依貴行同意之約定方式申請掛失，並親至貴行或依貴行同意之約定方式辦理補發新卡，…，在立約人（即上訴人）未辦理掛失手續而遭冒用（冒領或轉帳），貴行已經付款者，視為對立約人已給付，……」等語（見原審卷87頁）。查上訴人不爭執其於111年12月27日下午10時許遺失系爭金融卡，於同年月29日下午2時許向渣打銀行客服中心申請掛失該金融卡等情，堪認上訴人於遺失系爭金融卡後約2日，始向渣打銀行申請掛失。次查，系爭帳戶於111年12月28日22時許、同年12月29日凌晨0點6分許至16分許遭人以系爭金融卡於ATM每次提領2萬元，共提領20次，經扣除每次5元之手續費，合計支出40萬0,100元等情，已如前述，堪認系爭帳號以系爭金融卡及密碼於ATM所提領支出之40萬0,100元，均係上訴人辦理掛失系爭金融卡前所發生。是依前揭條款之約定，系爭帳戶於111年12月28日22時許及同年12月29日凌晨0點6分許至16分許在上訴人未辦理掛失手續前遭提領支出之40萬0,100元，應視為新明分行依其與上訴人間之消費寄託關係對上訴人所為之給付，尚無侵害上訴人財產權之情事。而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劉秀玲就行為一有何侵權行為可言，其主張劉秀玲應負賠償責任云云，亦不足採。
　㈡行為二部分
　　上訴人又主張系爭帳戶於111年12月29日仍有餘額16萬3,037元，為其所有；系爭帳戶未經解除警示帳戶，且本件案情複雜，新明分行經理劉秀玲竟未經其同意，於112年1月12日核准將系爭帳戶內之16萬2,952元（100,528+62,424=162,952），轉帳予曾慧雪等2人，違反系爭辦法第11條第1、3、5項等規定，被上訴人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云云。按系爭辦法第11條第1項規定：「存款帳戶經通報為警示帳戶，銀行經確認通報原因屬詐財案件，且該帳戶中尚有被害人匯（轉）入之款項未被提領者，應依開戶資料聯絡開戶人，與其協商發還警示帳戶內剩餘款項事宜，如無法聯絡者，得洽請警察機關協尋一個月。」；第3項規定：「銀行依前二項規定辦理警示帳戶剩餘款項之發還，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逕行結清該帳戶，並將剩餘款項轉列其他應付款，俟依法可領取者申請給付時處理；但銀行須經通報解除警示或警示期限屆滿後，方得解除對該帳戶開戶人之警示效力：一、剩餘款項在一定金額以下，不符作業成本者。二、自警示通報時起超過三個月，仍無法聯絡開戶人或被害人者。三、被害人不願報案或不願出面領取款項者。」；第5項規定：「疑似交易糾紛或案情複雜等案件，不適用第1項至第3項剩餘款項發還之規定，應循司法程序辦理。」查：
　⒈系爭派出所因曾慧雪等2人將受詐騙之款項匯入系爭帳戶報案，而通報渣打銀行將系爭帳戶列為警示帳戶等情，有系爭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可證（見原審卷57至63頁），堪認系爭帳戶因詐財案件經系爭派出所通報而列為警示帳戶。
　⒉系爭帳戶於111年12月28日於凌晨2時37分許，經勞保局撥付上訴人老年給付36萬2,319元，斯時餘款合計為36萬2,462元乙節，有系爭帳戶交易明細表可參（見原審卷79頁），且被上訴人並不爭執該36萬2,462元為上訴人所有，足認該36萬2,462元為上訴人所有。又系爭帳戶嗣於111年12月28日13時許、22時許、23時分許有非上訴人匯入合計20萬0,675元（16萬0,036元＋4萬0,639元＝20萬0,675元）；而新明分行於111年12月28、29日自系爭帳戶所支出之40萬0,100元，係依其與上訴人間之消費寄託契約對上訴人所為之給付等情，詳如前述，足見新明分行於111年12月28、29日對上訴人所給付之40萬0,100元，已逾上訴人於111年12月28日於系爭帳戶所有之36萬2,462元。再查，系爭帳戶於111年12月29日經扣除40萬0,100元後，尚有收入16萬3,037元（362,462+160,036+40,639-400,100=163,037），有系爭帳戶明細可按（見原審卷79頁），佐以上訴人自陳其不知悉系爭帳戶111年12月28日所轉帳匯入之85元、4萬9,989元、4萬9,988元、2萬9,987元、2萬9,987元、2萬9,987元、1萬0,567元為何人所匯等情，有起訴狀可按（見原審調字卷10、11、24頁、原審卷127、129頁），足認該16萬3,037元非上訴人所有。佐以林翊儒因遭詐騙而於111年12月28日22時許依序自網路轉帳4萬9,989元、4萬9,988元，合計9萬9,975元至系爭帳戶；曾慧雪因遭詐騙而分別於111年12月28日22時許依序自ATM轉帳2萬9,987元、2萬9,987元，自網路轉帳2萬9,987元、1萬9,987元，合計10萬0,528元至系爭帳戶等情，有系爭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系爭帳戶交易明細表可證（見原審卷57、61、79頁），足認系爭帳戶於111年12月29日所餘之16萬3,037元係曾慧雪等2人因受詐騙所匯入系爭帳戶之款項。則上訴人主張該款項為其老年給付，為其所有云云，洵無足採。
　⒊被上訴人再抗辯渣打銀行客服人員已去電上訴人協商，取得其同意，始自系爭帳戶依序匯款予曾慧雪等2人等語，提出電話譯文及電話錄音光碟為證（見原審卷65至69頁）。查上訴人對於電話錄音光碟為其聲音（見本院卷99頁），堪認該錄音光碟為真正。又上訴人不爭執電話譯文與該光碟之內容相符（見本院卷99頁），而觀諸電話譯文記載：「…這裡是渣打銀行，敝姓馬，員工編號0000000（下稱馬先生）…請問是邱顯欽先生嗎。（上訴人）嘿，嘿對。（馬先生）不好意思耽誤您的時間，是這樣的（客戶即上訴人：你說），您在本行有一個帳戶被設定為警示帳戶（客戶：嘿），為保障您的權益，以下通話將進行全程錄音，方便先跟您（客戶：嘿）做身分及資料的確認嗎？……您的帳號00000000000000的帳號在2022年的12月29日遭通報並設定為警示帳戶（客戶：嗯嗯），依據法規將進行款項返還於匯款人之作業，特此通知您本行將依規執行相關作業……因為我這邊是通知邱先生說，我們會將呃款項返還給匯款人，想要詢問說邱先生這邊同意將款項返還給匯款人嗎？（原告即上訴人）匯款人？（馬先生）對……那您同意將款項返還給匯款人嗎？還是說（原告）當然啦，當然，當然，當然，這個錢當然是，欸，人家匯款人的錢嘛…那應該償還人家的就要償還人家…是我的就應該還我是誰的錢應該要，這個欸，不明不白的錢有沒有得之不義啊…那我覺得這個償還這個被害人應該是公天公地道的事，這個我得以應該是呃，這樣運作這樣是最好的……只要不是我們的錢……不能拿那種錢有沒有…我應該會要償還這個，被害人的部分…（馬先生）那我瞭解了。（原告）好，謝謝。… 」等語（見原審卷65、67頁）。足認渣打銀行於112年1月3日在電話中已表明係為聯繫發還系爭帳戶被害人所匯款項乙事，而上訴人同意渣打銀行發還非上訴人所有而由遭詐騙被害人所匯入系爭帳戶之款項。而系爭帳戶於111年12月29日所餘16萬3,037元為曾慧雪等2人受詐騙之匯款，非上訴人所有，詳如前述，則渣打銀行新明分行依系爭管理辦法第11條第1項本文規定，於112年1月12日將曾慧雪等2人匯入系爭帳戶而未被提領之16萬3,037元，依匯款順序依序發還曾慧雪10萬0,528元、林翊儒6萬2,424元，共16萬2,952元，即屬適法。
　⒋上訴人雖主張系爭帳戶未經通報解除警示，且本件匯款案情複雜，應循司法程序辦理，不應適用系爭辦法第11條第1項規定發還系爭帳戶之款項予被害人，被上訴人違反系爭辦法第11條第1、3、5項等規定云云。然審視系爭辦法第11條第1項之規定，關於銀行辦理警示帳戶剩餘款項之發還，並未以解除警示效力為條件。再者，系爭辦法第11條第3項前言但書係規定銀行須經通報解除警示或警示期限屆滿後，方得解除對該帳戶開戶人之警示效力，核與被上訴人是否發還警示帳戶剩餘款項無涉。又上訴人自陳系爭帳戶於111年12月28日入帳老年給付後之提領、匯款轉帳等交易均非其所為，已如前述，而系爭帳戶於112年1月12日之餘款均為曾慧雪等2人受詐騙所匯，業經認定如上，則上訴人主張本件匯款案情複雜，已非無疑。況渣打銀行於112年1月3日電聯上訴人時，上訴人並未提及本件案情複雜，應循司法程序辦理，反係同意上訴人發還非其所有之款項予被害人等情，益徵上訴人主張系爭匯款案情複雜云云，難以採信。從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違反系爭辦法第11條第1、3、5項等規定云云，均無足採。
　㈢結清系爭帳戶侵害上訴人名譽權部分
　　按侵害名譽權損害賠償，須行為人因故意或過失貶損他人之社會評價，而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致他人受損害，方能成立；亦即行為人須具備違法性、有責性，且不法行為與損害間具有因果關係，始足當之。上訴人主張其已使用系爭帳戶近50年，竟遭新明分行結清，他人誤以為其有信用瑕疵而遭結清帳戶，致其名譽權受有損害云云。查系爭帳戶經系爭派出所依系爭辦法、「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管理規則」及「金融機構聯防機制作業程序」等法令列為警示帳戶，有系爭派出所受理詐欺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附卷可證（見原審卷59、63頁）。又上訴人不爭執渣打銀行於112年5月間與其終止系爭帳戶之消費寄託契約乙節，並提出系爭函為證（見原審卷133、135頁），堪認渣打銀行於112年5月終止其與被上訴人間之系爭帳戶消費寄託契約。再按，系爭辦法第11條第3項第1款規定：「銀行依前二項規定辦理警示帳戶剩餘款項之發還，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逕行結清該帳戶，並將剩餘款項轉列其他應付款，俟依法可領取者申請給付時處理；但銀行須經通報解除警示或警示期限屆滿後，方得解除對該帳戶開戶人之警示效力：一、剩餘款項在一定金額以下，不符作業成本者。」查新明分行依系爭辦法第11條第1項規定發還系爭帳戶剩餘款項予曾慧雪等2人，系爭帳戶於112年5月29日之餘額為85元，加上利息27元，合計為112元。衡情銀行一般開戶金額為1,000元，則新明分行抗辯系爭帳戶於前揭期日餘款僅為112元，不符合銀行之作業成本，尚屬合理，佐以兩造間之系爭帳戶消費寄託契約已於112年5月間終止，則新明分行抗辯系爭帳戶之剩餘款項已不足1,000元，不符該行之作業成本，而依系爭辦法第11條第3項第1款結清系爭帳戶，即屬有據。至上訴人主張系爭帳戶尚未解除警示，新明分行違反系爭辦法第11條第3項規定結清系爭帳戶云云，然觀諸系爭辦法第11條第3項前言本文係規定銀行符合該項所定1至3款規定之情形時，得以結清系爭帳戶；而同條項前言但書則係規定銀行（即新明分行）須經通報解除警示或警示期限屆滿後，方得解除對「該帳戶開戶人」（即上訴人）之警示效力，尚非新明分行應待系爭帳戶解除警示後，始得結清系爭帳戶，上訴人顯係對系爭辦法之前揭規定有所誤解。況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被上訴人有何故意或過失貶損其社會評價，則上訴人主張新明分行於系爭帳戶未解除警示帳戶前結清系爭帳戶，不法侵害其名譽權云云，洵無足採。
　㈣據上，新明分行自系爭帳戶支出40萬0,100元係對上訴人之給付；並依系爭辦法第11條第1項規定發還曾慧雪等2人合計16萬2,952元；再依系爭辦法第11條第3項第1款規定結清系爭帳戶，均屬適法。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等2人應連帶賠償136萬2,462元云云，難以准許。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85條第1項、民法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136萬2,462元，及其中36萬2,319元自112年1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非屬正當，不應准許。從而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至上訴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後所提出之系爭帳戶歷年內頁明細、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9428、53043、46272號（下依序逕稱49428、53043、46272號）不起訴處分書
　　見本院卷146至212頁），經審視前揭證物，其中111年12月28日以後之交易明細及46272、53043號不起訴處分書（見本院卷166、168頁、200至212頁），核與上訴人於原審提出之證3、證4相同（見原審調字卷24頁、25至31頁）；其餘交易明細、49428號不起訴處分書等件（見本院卷146至164頁、170至194、196至198頁），核與本件無涉或無從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均無礙上開事實之認定。是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賴秀蘭
　　　　　　　　　　　　　　　法　官　陳君鳳
　　　　　　　　　　　　　　　法　官　洪純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 　　日


　　　　　　　　　　　　　　　書記官　何旻珈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327號

上  訴  人  邱顯欽  

訴訟代理人  李向東  

被 上訴 人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明分行

法定代理人  林飛龍  

被 上訴 人  劉秀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楷銘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0

月30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67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4年8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上訴人雖執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院

    ）報到證（見本院卷131頁）主張其於民國114年8月20日上

    午9時30分因另案於士林地院開庭而未能於言詞辯論期日到

    庭云云。審酌前揭報到證可知士林地院於114年7月9日核發

    該報到證通知上訴人於114年8月20日上午9時30分於該院續

    行審理該案件，堪認上訴人於114年7月9日即已知悉114年8

    月20日上午於士林地院另有庭期進行。上訴人遂於114年8月

    19日15時許遞送委任狀，委任訴訟代理人李向東到庭進行11

    4年8月20日之言詞辯論期日，然李向東因遲到而遲誤該言詞

    辯論期日等情，有委任狀、李向東致電本院書記官之電話紀

    錄可證（見本院卷134至136頁），核非屬民事訴訟法386條

    所列各款情形，上訴人仍執前詞主張其非無正當理由遲誤言

    詞辯論期日云云，洵無足採。

二、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查

    本件上訴人在原審主張被上訴人侵害其名譽權，請求連帶賠

    償其非財產上損害新臺幣（下同）100萬元（見原審調字卷3

    9頁），嗣於上訴程序中，援引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為請

    求以符合規定，核此屬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法律上之陳述

    ，揆諸首揭規定，自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伊於被上訴人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渣打銀行）新明分行（下逕稱新明分行）設有帳

    號000-00000000000000之帳戶（下稱系爭帳戶），領用該帳

    戶之金融卡（下稱系爭金融卡），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

    勞保局）於111年12月28日將伊之勞工保險老年給付（下稱

    老年給付）36萬2,319元匯入系爭帳戶。嗣伊於111年12月29

    日下午2時因遺失系爭金融卡而向渣打銀行客服中心掛失，

    系爭帳戶之存款仍遭他人盜領支出40萬0,100元（下稱行為

    一）。又系爭帳戶因詐財案件遭列為警示帳戶，被上訴人劉

    秀玲（下與新明分行合稱被上訴人，分別逕稱其名）為新明

    分行之經理，為專責督導警示帳戶剩餘款項處理事宜之人，

    竟於112年1月12日核准將系爭帳戶內之10萬0,528元、6萬2,

    424元，依序轉帳匯款（下稱系爭匯款）予詐財案件之被害

    人即訴外人曾慧雪、林翊儒（合稱曾慧雪等2人，分別逕稱

    其名）；然系爭帳戶未經解除警示帳戶、系爭匯款未經伊同

    意、本件為案情複雜之案件，被上訴人均不得將系爭帳戶剩

    餘款項逕行發還予曾慧雪等2人（下稱行為二，與行為一合

    稱系爭行為），乃違反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

    易管理辦法（下稱系爭辦法）第11條第1、3、5項等規定，

    伊因系爭行為，受有財產上損害36萬2,462元。又伊已使用

    系爭帳戶近50年，新明分行竟結清系爭帳戶，致他人誤認係

    因伊信用瑕疵始遭結清，侵害伊名譽權，乃受有非財產上損

    害100萬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

    185第1項、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連帶給付

    136萬2,462元，及其中36萬2,319元自112年1月12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

    之宣告（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

    上訴）。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

    人136萬2,462元本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於新明分行開戶，領用渣打銀行之系

    爭金融卡，其與新明分行間關於該金融卡之使用，應適用開

    戶總約定書（下稱系爭約定書）之約定。上訴人於111年12

    月29日下午2時許向渣打銀行客服掛失系爭金融卡，系爭帳

    戶於上訴人掛失前所支出之40萬0,100元，依系爭約定書伍

    、六、⒈之約定，應視為新明分行對上訴人所為之給付，伊

    並未不法侵害上訴人財產權。又系爭帳戶因詐財案件，經新

    北市政府警察局（下稱新北市警局）碧潭派出所（下逕稱碧

    潭派出所）、新北市警局三重派出所（下逕稱三重派出所，

    與碧潭派出所合稱系爭派出所，分別逕稱派出所名）分別於

    111年12月29日、31日向渣打銀行通報為警示帳戶，且於111

    年12月29日尚有遭詐財之曾慧雪等2人所匯款項16萬3,037元

    未被提領，且渣打銀行於112年1月3日取得上訴人之同意而

    為系爭匯款，自無違反系爭辦法第11條第1、3、5項等規定

    。又系爭帳戶經匯款予曾慧雪等2人後，僅餘85元，不足1,0

    00元，不敷銀行之作業成本，渣打銀行乃依系爭辦法第11條

    第3項第1款規定於112年5月29日終止與上訴人間消費委託契

    約即所謂關戶，並結清系爭帳戶，另於113年5月16日發文上

    訴人領取該112元（系爭帳戶餘款85元及利息27元），並無

    不法侵害上訴人名譽權之情事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

    ：上訴駁回。

三、查上訴人於新明分行設有系爭帳戶，領用系爭帳戶之金融卡

    ，並將該帳戶之密碼書寫於系爭金融卡上，嗣於111年12月2

    7日下午10時許遺失系爭金融卡，於同年月29日下午2時許向

    渣打銀行客服中心申請掛失該金融卡。系爭帳戶於111年12

    月28日經勞保局撥付予上訴人之老年給付36萬2,319元後，

    餘款為36萬2,462元；接續有5筆非上訴人所匯入之款項，合

    計16萬0,036元，嗣以系爭金融卡每次提領現金2萬，共提領

    10次，經扣除每次跨行提領手續費5元，合計支出20萬0,050

    元；隨而再有4筆非上訴人所匯入之款項，合計4萬0,639元

    ；111年12月29日凌晨0點6分許至0點16分許，又以系爭金融

    卡每次提領現金2萬元，共提領10次，經扣除每次跨行提領

    手續費5元，合計支出20萬0,050元，迄至111年12月29日，

    餘款為16萬3,037元。新明分行於112年1月12日自系爭帳戶

    依序匯出10萬0,528元、6萬2,424元予曾慧雪、林翊儒，系

    爭帳戶於112年1月12日餘款為85元。劉秀玲於111年12月間

    至113年間任職於渣打銀行新明分行，為專責督導警示帳戶

    剩餘款項處理事宜之人。渣打銀行於112年5月間發函上訴人

    終止兩造間之消費寄託契約，即所謂關戶結清系爭帳戶，並

    通知上訴人領取系爭帳戶餘款及利息共112元等情，有兩造

    均不爭執之勞保局函、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興國派出

    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系爭帳戶存摺封面及交易明細內

    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112年度偵

    字第46272號不起訴處分書、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

    式表、曾慧雪等2人簽立之切結書、跨行通匯交易明細表、

    系爭帳戶交易明細表、渣打銀行113年5月16日渣打商銀字第

    1130011512號函（下稱系爭函）等件可參（見原審調字卷19

    、21、23、29、30頁、原審卷57至63頁、71至75頁、77頁、

    79至81頁、133至135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原審卷15

    4頁），堪信真實。

四、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之系爭行為侵害其財產權36萬2,462元

    ；結清系爭帳戶之行為侵害其名譽權，致其受有非財產上損

    害100萬元等情，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查：

　㈠行為一部份

　　上訴人主張其於111年12月27日下午10時許遺失系爭金融卡

    ，於同年月29日下午2時向渣打銀行客服中心申請掛失該金

    融卡，系爭帳戶仍遭盜領而支出40萬0,100元，認因被上訴

    人之過失致生行為一之情事云云。查上訴人自認其於新明分

    行開立系爭帳戶，領用系爭金融卡乙節，則上訴人與新明分

    行間關於金錢消費寄託關係應適用系爭約定書之約定。依系

    爭約定書伍、「金融卡使用章程-一般約定」，六、「卡片

    遺失、滅失、遭竊或其他喪失占有」⒈約定：「立約人應妥

    為保管本卡（即系爭金融卡），如有本卡遺失…等情事，或

    卡號、密碼遭他人知悉時，必須立即依貴行同意之約定方式

    申請掛失，並親至貴行或依貴行同意之約定方式辦理補發新

    卡，…，在立約人（即上訴人）未辦理掛失手續而遭冒用（

    冒領或轉帳），貴行已經付款者，視為對立約人已給付，……

    」等語（見原審卷87頁）。查上訴人不爭執其於111年12月2

    7日下午10時許遺失系爭金融卡，於同年月29日下午2時許向

    渣打銀行客服中心申請掛失該金融卡等情，堪認上訴人於遺

    失系爭金融卡後約2日，始向渣打銀行申請掛失。次查，系

    爭帳戶於111年12月28日22時許、同年12月29日凌晨0點6分

    許至16分許遭人以系爭金融卡於ATM每次提領2萬元，共提領

    20次，經扣除每次5元之手續費，合計支出40萬0,100元等情

    ，已如前述，堪認系爭帳號以系爭金融卡及密碼於ATM所提

    領支出之40萬0,100元，均係上訴人辦理掛失系爭金融卡前

    所發生。是依前揭條款之約定，系爭帳戶於111年12月28日2

    2時許及同年12月29日凌晨0點6分許至16分許在上訴人未辦

    理掛失手續前遭提領支出之40萬0,100元，應視為新明分行

    依其與上訴人間之消費寄託關係對上訴人所為之給付，尚無

    侵害上訴人財產權之情事。而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劉秀玲就

    行為一有何侵權行為可言，其主張劉秀玲應負賠償責任云云

    ，亦不足採。

　㈡行為二部分

　　上訴人又主張系爭帳戶於111年12月29日仍有餘額16萬3,037

    元，為其所有；系爭帳戶未經解除警示帳戶，且本件案情複

    雜，新明分行經理劉秀玲竟未經其同意，於112年1月12日核

    准將系爭帳戶內之16萬2,952元（100,528+62,424=162,952

    ），轉帳予曾慧雪等2人，違反系爭辦法第11條第1、3、5項

    等規定，被上訴人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云云。按系爭辦法第11

    條第1項規定：「存款帳戶經通報為警示帳戶，銀行經確認

    通報原因屬詐財案件，且該帳戶中尚有被害人匯（轉）入之

    款項未被提領者，應依開戶資料聯絡開戶人，與其協商發還

    警示帳戶內剩餘款項事宜，如無法聯絡者，得洽請警察機關

    協尋一個月。」；第3項規定：「銀行依前二項規定辦理警

    示帳戶剩餘款項之發還，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逕行結清

    該帳戶，並將剩餘款項轉列其他應付款，俟依法可領取者申

    請給付時處理；但銀行須經通報解除警示或警示期限屆滿後

    ，方得解除對該帳戶開戶人之警示效力：一、剩餘款項在一

    定金額以下，不符作業成本者。二、自警示通報時起超過三

    個月，仍無法聯絡開戶人或被害人者。三、被害人不願報案

    或不願出面領取款項者。」；第5項規定：「疑似交易糾紛

    或案情複雜等案件，不適用第1項至第3項剩餘款項發還之規

    定，應循司法程序辦理。」查：

　⒈系爭派出所因曾慧雪等2人將受詐騙之款項匯入系爭帳戶報案

    ，而通報渣打銀行將系爭帳戶列為警示帳戶等情，有系爭派

    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可證（見原審卷57至

    63頁），堪認系爭帳戶因詐財案件經系爭派出所通報而列為

    警示帳戶。

　⒉系爭帳戶於111年12月28日於凌晨2時37分許，經勞保局撥付

    上訴人老年給付36萬2,319元，斯時餘款合計為36萬2,462元

    乙節，有系爭帳戶交易明細表可參（見原審卷79頁），且被

    上訴人並不爭執該36萬2,462元為上訴人所有，足認該36萬2

    ,462元為上訴人所有。又系爭帳戶嗣於111年12月28日13時

    許、22時許、23時分許有非上訴人匯入合計20萬0,675元（1

    6萬0,036元＋4萬0,639元＝20萬0,675元）；而新明分行於111

    年12月28、29日自系爭帳戶所支出之40萬0,100元，係依其

    與上訴人間之消費寄託契約對上訴人所為之給付等情，詳如

    前述，足見新明分行於111年12月28、29日對上訴人所給付

    之40萬0,100元，已逾上訴人於111年12月28日於系爭帳戶所

    有之36萬2,462元。再查，系爭帳戶於111年12月29日經扣除

    40萬0,100元後，尚有收入16萬3,037元（362,462+160,036+

    40,639-400,100=163,037），有系爭帳戶明細可按（見原審

    卷79頁），佐以上訴人自陳其不知悉系爭帳戶111年12月28

    日所轉帳匯入之85元、4萬9,989元、4萬9,988元、2萬9,987

    元、2萬9,987元、2萬9,987元、1萬0,567元為何人所匯等情

    ，有起訴狀可按（見原審調字卷10、11、24頁、原審卷127

    、129頁），足認該16萬3,037元非上訴人所有。佐以林翊儒

    因遭詐騙而於111年12月28日22時許依序自網路轉帳4萬9,98

    9元、4萬9,988元，合計9萬9,975元至系爭帳戶；曾慧雪因

    遭詐騙而分別於111年12月28日22時許依序自ATM轉帳2萬9,9

    87元、2萬9,987元，自網路轉帳2萬9,987元、1萬9,987元，

    合計10萬0,528元至系爭帳戶等情，有系爭派出所受理詐騙

    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系爭帳戶交易明細表可證（見原

    審卷57、61、79頁），足認系爭帳戶於111年12月29日所餘

    之16萬3,037元係曾慧雪等2人因受詐騙所匯入系爭帳戶之款

    項。則上訴人主張該款項為其老年給付，為其所有云云，洵

    無足採。

　⒊被上訴人再抗辯渣打銀行客服人員已去電上訴人協商，取得

    其同意，始自系爭帳戶依序匯款予曾慧雪等2人等語，提出

    電話譯文及電話錄音光碟為證（見原審卷65至69頁）。查上

    訴人對於電話錄音光碟為其聲音（見本院卷99頁），堪認該

    錄音光碟為真正。又上訴人不爭執電話譯文與該光碟之內容

    相符（見本院卷99頁），而觀諸電話譯文記載：「…這裡是

    渣打銀行，敝姓馬，員工編號0000000（下稱馬先生）…請問

    是邱顯欽先生嗎。（上訴人）嘿，嘿對。（馬先生）不好意

    思耽誤您的時間，是這樣的（客戶即上訴人：你說），您在

    本行有一個帳戶被設定為警示帳戶（客戶：嘿），為保障您

    的權益，以下通話將進行全程錄音，方便先跟您（客戶：嘿

    ）做身分及資料的確認嗎？……您的帳號00000000000000的帳

    號在2022年的12月29日遭通報並設定為警示帳戶（客戶：嗯

    嗯），依據法規將進行款項返還於匯款人之作業，特此通知

    您本行將依規執行相關作業……因為我這邊是通知邱先生說，

    我們會將呃款項返還給匯款人，想要詢問說邱先生這邊同意

    將款項返還給匯款人嗎？（原告即上訴人）匯款人？（馬先

    生）對……那您同意將款項返還給匯款人嗎？還是說（原告）

    當然啦，當然，當然，當然，這個錢當然是，欸，人家匯款

    人的錢嘛…那應該償還人家的就要償還人家…是我的就應該還

    我是誰的錢應該要，這個欸，不明不白的錢有沒有得之不義

    啊…那我覺得這個償還這個被害人應該是公天公地道的事，

    這個我得以應該是呃，這樣運作這樣是最好的……只要不是我

    們的錢……不能拿那種錢有沒有…我應該會要償還這個，被害

    人的部分…（馬先生）那我瞭解了。（原告）好，謝謝。… 

    」等語（見原審卷65、67頁）。足認渣打銀行於112年1月3

    日在電話中已表明係為聯繫發還系爭帳戶被害人所匯款項乙

    事，而上訴人同意渣打銀行發還非上訴人所有而由遭詐騙被

    害人所匯入系爭帳戶之款項。而系爭帳戶於111年12月29日

    所餘16萬3,037元為曾慧雪等2人受詐騙之匯款，非上訴人所

    有，詳如前述，則渣打銀行新明分行依系爭管理辦法第11條

    第1項本文規定，於112年1月12日將曾慧雪等2人匯入系爭帳

    戶而未被提領之16萬3,037元，依匯款順序依序發還曾慧雪1

    0萬0,528元、林翊儒6萬2,424元，共16萬2,952元，即屬適

    法。

　⒋上訴人雖主張系爭帳戶未經通報解除警示，且本件匯款案情

    複雜，應循司法程序辦理，不應適用系爭辦法第11條第1項

    規定發還系爭帳戶之款項予被害人，被上訴人違反系爭辦法

    第11條第1、3、5項等規定云云。然審視系爭辦法第11條第1

    項之規定，關於銀行辦理警示帳戶剩餘款項之發還，並未以

    解除警示效力為條件。再者，系爭辦法第11條第3項前言但

    書係規定銀行須經通報解除警示或警示期限屆滿後，方得解

    除對該帳戶開戶人之警示效力，核與被上訴人是否發還警示

    帳戶剩餘款項無涉。又上訴人自陳系爭帳戶於111年12月28

    日入帳老年給付後之提領、匯款轉帳等交易均非其所為，已

    如前述，而系爭帳戶於112年1月12日之餘款均為曾慧雪等2

    人受詐騙所匯，業經認定如上，則上訴人主張本件匯款案情

    複雜，已非無疑。況渣打銀行於112年1月3日電聯上訴人時

    ，上訴人並未提及本件案情複雜，應循司法程序辦理，反係

    同意上訴人發還非其所有之款項予被害人等情，益徵上訴人

    主張系爭匯款案情複雜云云，難以採信。從而，上訴人主張

    被上訴人違反系爭辦法第11條第1、3、5項等規定云云，均

    無足採。

　㈢結清系爭帳戶侵害上訴人名譽權部分

　　按侵害名譽權損害賠償，須行為人因故意或過失貶損他人之

    社會評價，而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致他人受損害，方能成

    立；亦即行為人須具備違法性、有責性，且不法行為與損害

    間具有因果關係，始足當之。上訴人主張其已使用系爭帳戶

    近50年，竟遭新明分行結清，他人誤以為其有信用瑕疵而遭

    結清帳戶，致其名譽權受有損害云云。查系爭帳戶經系爭派

    出所依系爭辦法、「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電子支付

    機構業務管理規則」及「金融機構聯防機制作業程序」等法

    令列為警示帳戶，有系爭派出所受理詐欺帳戶通報警示簡便

    格式表附卷可證（見原審卷59、63頁）。又上訴人不爭執渣

    打銀行於112年5月間與其終止系爭帳戶之消費寄託契約乙節

    ，並提出系爭函為證（見原審卷133、135頁），堪認渣打銀

    行於112年5月終止其與被上訴人間之系爭帳戶消費寄託契約

    。再按，系爭辦法第11條第3項第1款規定：「銀行依前二項

    規定辦理警示帳戶剩餘款項之發還，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得逕行結清該帳戶，並將剩餘款項轉列其他應付款，俟依法

    可領取者申請給付時處理；但銀行須經通報解除警示或警示

    期限屆滿後，方得解除對該帳戶開戶人之警示效力：一、剩

    餘款項在一定金額以下，不符作業成本者。」查新明分行依

    系爭辦法第11條第1項規定發還系爭帳戶剩餘款項予曾慧雪

    等2人，系爭帳戶於112年5月29日之餘額為85元，加上利息2

    7元，合計為112元。衡情銀行一般開戶金額為1,000元，則

    新明分行抗辯系爭帳戶於前揭期日餘款僅為112元，不符合

    銀行之作業成本，尚屬合理，佐以兩造間之系爭帳戶消費寄

    託契約已於112年5月間終止，則新明分行抗辯系爭帳戶之剩

    餘款項已不足1,000元，不符該行之作業成本，而依系爭辦

    法第11條第3項第1款結清系爭帳戶，即屬有據。至上訴人主

    張系爭帳戶尚未解除警示，新明分行違反系爭辦法第11條第

    3項規定結清系爭帳戶云云，然觀諸系爭辦法第11條第3項前

    言本文係規定銀行符合該項所定1至3款規定之情形時，得以

    結清系爭帳戶；而同條項前言但書則係規定銀行（即新明分

    行）須經通報解除警示或警示期限屆滿後，方得解除對「該

    帳戶開戶人」（即上訴人）之警示效力，尚非新明分行應待

    系爭帳戶解除警示後，始得結清系爭帳戶，上訴人顯係對系

    爭辦法之前揭規定有所誤解。況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被上訴

    人有何故意或過失貶損其社會評價，則上訴人主張新明分行

    於系爭帳戶未解除警示帳戶前結清系爭帳戶，不法侵害其名

    譽權云云，洵無足採。

　㈣據上，新明分行自系爭帳戶支出40萬0,100元係對上訴人之給

    付；並依系爭辦法第11條第1項規定發還曾慧雪等2人合計16

    萬2,952元；再依系爭辦法第11條第3項第1款規定結清系爭

    帳戶，均屬適法。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等2人應連帶賠償1

    36萬2,462元云云，難以准許。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

    、第185條第1項、民法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

    應連帶給付136萬2,462元，及其中36萬2,319元自112年1月1

    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非屬正當，不應

    准許。從而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

    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

    上訴。

六、至上訴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後所提出之系爭帳戶歷年內頁明細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9428、53043、46272

    號（下依序逕稱49428、53043、46272號）不起訴處分書

　　見本院卷146至212頁），經審視前揭證物，其中111年12月2

    8日以後之交易明細及46272、53043號不起訴處分書（見本

    院卷166、168頁、200至212頁），核與上訴人於原審提出之

    證3、證4相同（見原審調字卷24頁、25至31頁）；其餘交易

    明細、49428號不起訴處分書等件（見本院卷146至164頁、1

    70至194、196至198頁），核與本件無涉或無從為上訴人有

    利之認定，均無礙上開事實之認定。是本件事證已臻明確，

    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

    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賴秀蘭

　　　　　　　　　　　　　　　法　官　陳君鳳

　　　　　　　　　　　　　　　法　官　洪純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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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327號

上  訴  人  邱顯欽  

訴訟代理人  李向東  

被 上訴 人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明分行

法定代理人  林飛龍  

被 上訴 人  劉秀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楷銘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30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67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8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上訴人雖執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院）報到證（見本院卷131頁）主張其於民國114年8月20日上午9時30分因另案於士林地院開庭而未能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云云。審酌前揭報到證可知士林地院於114年7月9日核發該報到證通知上訴人於114年8月20日上午9時30分於該院續行審理該案件，堪認上訴人於114年7月9日即已知悉114年8月20日上午於士林地院另有庭期進行。上訴人遂於114年8月19日15時許遞送委任狀，委任訴訟代理人李向東到庭進行114年8月20日之言詞辯論期日，然李向東因遲到而遲誤該言詞辯論期日等情，有委任狀、李向東致電本院書記官之電話紀錄可證（見本院卷134至136頁），核非屬民事訴訟法386條所列各款情形，上訴人仍執前詞主張其非無正當理由遲誤言詞辯論期日云云，洵無足採。

二、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查本件上訴人在原審主張被上訴人侵害其名譽權，請求連帶賠償其非財產上損害新臺幣（下同）100萬元（見原審調字卷39頁），嗣於上訴程序中，援引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為請求以符合規定，核此屬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法律上之陳述，揆諸首揭規定，自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伊於被上訴人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渣打銀行）新明分行（下逕稱新明分行）設有帳號000-00000000000000之帳戶（下稱系爭帳戶），領用該帳戶之金融卡（下稱系爭金融卡），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於111年12月28日將伊之勞工保險老年給付（下稱老年給付）36萬2,319元匯入系爭帳戶。嗣伊於111年12月29日下午2時因遺失系爭金融卡而向渣打銀行客服中心掛失，系爭帳戶之存款仍遭他人盜領支出40萬0,100元（下稱行為一）。又系爭帳戶因詐財案件遭列為警示帳戶，被上訴人劉秀玲（下與新明分行合稱被上訴人，分別逕稱其名）為新明分行之經理，為專責督導警示帳戶剩餘款項處理事宜之人，竟於112年1月12日核准將系爭帳戶內之10萬0,528元、6萬2,424元，依序轉帳匯款（下稱系爭匯款）予詐財案件之被害人即訴外人曾慧雪、林翊儒（合稱曾慧雪等2人，分別逕稱其名）；然系爭帳戶未經解除警示帳戶、系爭匯款未經伊同意、本件為案情複雜之案件，被上訴人均不得將系爭帳戶剩餘款項逕行發還予曾慧雪等2人（下稱行為二，與行為一合稱系爭行為），乃違反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管理辦法（下稱系爭辦法）第11條第1、3、5項等規定，伊因系爭行為，受有財產上損害36萬2,462元。又伊已使用系爭帳戶近50年，新明分行竟結清系爭帳戶，致他人誤認係因伊信用瑕疵始遭結清，侵害伊名譽權，乃受有非財產上損害100萬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85第1項、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連帶給付136萬2,462元，及其中36萬2,319元自112年1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之宣告（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36萬2,462元本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於新明分行開戶，領用渣打銀行之系爭金融卡，其與新明分行間關於該金融卡之使用，應適用開戶總約定書（下稱系爭約定書）之約定。上訴人於111年12月29日下午2時許向渣打銀行客服掛失系爭金融卡，系爭帳戶於上訴人掛失前所支出之40萬0,100元，依系爭約定書伍、六、⒈之約定，應視為新明分行對上訴人所為之給付，伊並未不法侵害上訴人財產權。又系爭帳戶因詐財案件，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下稱新北市警局）碧潭派出所（下逕稱碧潭派出所）、新北市警局三重派出所（下逕稱三重派出所，與碧潭派出所合稱系爭派出所，分別逕稱派出所名）分別於111年12月29日、31日向渣打銀行通報為警示帳戶，且於111年12月29日尚有遭詐財之曾慧雪等2人所匯款項16萬3,037元未被提領，且渣打銀行於112年1月3日取得上訴人之同意而為系爭匯款，自無違反系爭辦法第11條第1、3、5項等規定。又系爭帳戶經匯款予曾慧雪等2人後，僅餘85元，不足1,000元，不敷銀行之作業成本，渣打銀行乃依系爭辦法第11條第3項第1款規定於112年5月29日終止與上訴人間消費委託契約即所謂關戶，並結清系爭帳戶，另於113年5月16日發文上訴人領取該112元（系爭帳戶餘款85元及利息27元），並無不法侵害上訴人名譽權之情事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查上訴人於新明分行設有系爭帳戶，領用系爭帳戶之金融卡，並將該帳戶之密碼書寫於系爭金融卡上，嗣於111年12月27日下午10時許遺失系爭金融卡，於同年月29日下午2時許向渣打銀行客服中心申請掛失該金融卡。系爭帳戶於111年12月28日經勞保局撥付予上訴人之老年給付36萬2,319元後，餘款為36萬2,462元；接續有5筆非上訴人所匯入之款項，合計16萬0,036元，嗣以系爭金融卡每次提領現金2萬，共提領10次，經扣除每次跨行提領手續費5元，合計支出20萬0,050元；隨而再有4筆非上訴人所匯入之款項，合計4萬0,639元；111年12月29日凌晨0點6分許至0點16分許，又以系爭金融卡每次提領現金2萬元，共提領10次，經扣除每次跨行提領手續費5元，合計支出20萬0,050元，迄至111年12月29日，餘款為16萬3,037元。新明分行於112年1月12日自系爭帳戶依序匯出10萬0,528元、6萬2,424元予曾慧雪、林翊儒，系爭帳戶於112年1月12日餘款為85元。劉秀玲於111年12月間至113年間任職於渣打銀行新明分行，為專責督導警示帳戶剩餘款項處理事宜之人。渣打銀行於112年5月間發函上訴人終止兩造間之消費寄託契約，即所謂關戶結清系爭帳戶，並通知上訴人領取系爭帳戶餘款及利息共112元等情，有兩造均不爭執之勞保局函、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興國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系爭帳戶存摺封面及交易明細內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112年度偵字第46272號不起訴處分書、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曾慧雪等2人簽立之切結書、跨行通匯交易明細表、系爭帳戶交易明細表、渣打銀行113年5月16日渣打商銀字第1130011512號函（下稱系爭函）等件可參（見原審調字卷19、21、23、29、30頁、原審卷57至63頁、71至75頁、77頁、79至81頁、133至135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原審卷154頁），堪信真實。

四、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之系爭行為侵害其財產權36萬2,462元；結清系爭帳戶之行為侵害其名譽權，致其受有非財產上損害100萬元等情，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查：

　㈠行為一部份

　　上訴人主張其於111年12月27日下午10時許遺失系爭金融卡，於同年月29日下午2時向渣打銀行客服中心申請掛失該金融卡，系爭帳戶仍遭盜領而支出40萬0,100元，認因被上訴人之過失致生行為一之情事云云。查上訴人自認其於新明分行開立系爭帳戶，領用系爭金融卡乙節，則上訴人與新明分行間關於金錢消費寄託關係應適用系爭約定書之約定。依系爭約定書伍、「金融卡使用章程-一般約定」，六、「卡片遺失、滅失、遭竊或其他喪失占有」⒈約定：「立約人應妥為保管本卡（即系爭金融卡），如有本卡遺失…等情事，或卡號、密碼遭他人知悉時，必須立即依貴行同意之約定方式申請掛失，並親至貴行或依貴行同意之約定方式辦理補發新卡，…，在立約人（即上訴人）未辦理掛失手續而遭冒用（冒領或轉帳），貴行已經付款者，視為對立約人已給付，……」等語（見原審卷87頁）。查上訴人不爭執其於111年12月27日下午10時許遺失系爭金融卡，於同年月29日下午2時許向渣打銀行客服中心申請掛失該金融卡等情，堪認上訴人於遺失系爭金融卡後約2日，始向渣打銀行申請掛失。次查，系爭帳戶於111年12月28日22時許、同年12月29日凌晨0點6分許至16分許遭人以系爭金融卡於ATM每次提領2萬元，共提領20次，經扣除每次5元之手續費，合計支出40萬0,100元等情，已如前述，堪認系爭帳號以系爭金融卡及密碼於ATM所提領支出之40萬0,100元，均係上訴人辦理掛失系爭金融卡前所發生。是依前揭條款之約定，系爭帳戶於111年12月28日22時許及同年12月29日凌晨0點6分許至16分許在上訴人未辦理掛失手續前遭提領支出之40萬0,100元，應視為新明分行依其與上訴人間之消費寄託關係對上訴人所為之給付，尚無侵害上訴人財產權之情事。而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劉秀玲就行為一有何侵權行為可言，其主張劉秀玲應負賠償責任云云，亦不足採。

　㈡行為二部分

　　上訴人又主張系爭帳戶於111年12月29日仍有餘額16萬3,037元，為其所有；系爭帳戶未經解除警示帳戶，且本件案情複雜，新明分行經理劉秀玲竟未經其同意，於112年1月12日核准將系爭帳戶內之16萬2,952元（100,528+62,424=162,952），轉帳予曾慧雪等2人，違反系爭辦法第11條第1、3、5項等規定，被上訴人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云云。按系爭辦法第11條第1項規定：「存款帳戶經通報為警示帳戶，銀行經確認通報原因屬詐財案件，且該帳戶中尚有被害人匯（轉）入之款項未被提領者，應依開戶資料聯絡開戶人，與其協商發還警示帳戶內剩餘款項事宜，如無法聯絡者，得洽請警察機關協尋一個月。」；第3項規定：「銀行依前二項規定辦理警示帳戶剩餘款項之發還，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逕行結清該帳戶，並將剩餘款項轉列其他應付款，俟依法可領取者申請給付時處理；但銀行須經通報解除警示或警示期限屆滿後，方得解除對該帳戶開戶人之警示效力：一、剩餘款項在一定金額以下，不符作業成本者。二、自警示通報時起超過三個月，仍無法聯絡開戶人或被害人者。三、被害人不願報案或不願出面領取款項者。」；第5項規定：「疑似交易糾紛或案情複雜等案件，不適用第1項至第3項剩餘款項發還之規定，應循司法程序辦理。」查：

　⒈系爭派出所因曾慧雪等2人將受詐騙之款項匯入系爭帳戶報案，而通報渣打銀行將系爭帳戶列為警示帳戶等情，有系爭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可證（見原審卷57至63頁），堪認系爭帳戶因詐財案件經系爭派出所通報而列為警示帳戶。

　⒉系爭帳戶於111年12月28日於凌晨2時37分許，經勞保局撥付上訴人老年給付36萬2,319元，斯時餘款合計為36萬2,462元乙節，有系爭帳戶交易明細表可參（見原審卷79頁），且被上訴人並不爭執該36萬2,462元為上訴人所有，足認該36萬2,462元為上訴人所有。又系爭帳戶嗣於111年12月28日13時許、22時許、23時分許有非上訴人匯入合計20萬0,675元（16萬0,036元＋4萬0,639元＝20萬0,675元）；而新明分行於111年12月28、29日自系爭帳戶所支出之40萬0,100元，係依其與上訴人間之消費寄託契約對上訴人所為之給付等情，詳如前述，足見新明分行於111年12月28、29日對上訴人所給付之40萬0,100元，已逾上訴人於111年12月28日於系爭帳戶所有之36萬2,462元。再查，系爭帳戶於111年12月29日經扣除40萬0,100元後，尚有收入16萬3,037元（362,462+160,036+40,639-400,100=163,037），有系爭帳戶明細可按（見原審卷79頁），佐以上訴人自陳其不知悉系爭帳戶111年12月28日所轉帳匯入之85元、4萬9,989元、4萬9,988元、2萬9,987元、2萬9,987元、2萬9,987元、1萬0,567元為何人所匯等情，有起訴狀可按（見原審調字卷10、11、24頁、原審卷127、129頁），足認該16萬3,037元非上訴人所有。佐以林翊儒因遭詐騙而於111年12月28日22時許依序自網路轉帳4萬9,989元、4萬9,988元，合計9萬9,975元至系爭帳戶；曾慧雪因遭詐騙而分別於111年12月28日22時許依序自ATM轉帳2萬9,987元、2萬9,987元，自網路轉帳2萬9,987元、1萬9,987元，合計10萬0,528元至系爭帳戶等情，有系爭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系爭帳戶交易明細表可證（見原審卷57、61、79頁），足認系爭帳戶於111年12月29日所餘之16萬3,037元係曾慧雪等2人因受詐騙所匯入系爭帳戶之款項。則上訴人主張該款項為其老年給付，為其所有云云，洵無足採。

　⒊被上訴人再抗辯渣打銀行客服人員已去電上訴人協商，取得其同意，始自系爭帳戶依序匯款予曾慧雪等2人等語，提出電話譯文及電話錄音光碟為證（見原審卷65至69頁）。查上訴人對於電話錄音光碟為其聲音（見本院卷99頁），堪認該錄音光碟為真正。又上訴人不爭執電話譯文與該光碟之內容相符（見本院卷99頁），而觀諸電話譯文記載：「…這裡是渣打銀行，敝姓馬，員工編號0000000（下稱馬先生）…請問是邱顯欽先生嗎。（上訴人）嘿，嘿對。（馬先生）不好意思耽誤您的時間，是這樣的（客戶即上訴人：你說），您在本行有一個帳戶被設定為警示帳戶（客戶：嘿），為保障您的權益，以下通話將進行全程錄音，方便先跟您（客戶：嘿）做身分及資料的確認嗎？……您的帳號00000000000000的帳號在2022年的12月29日遭通報並設定為警示帳戶（客戶：嗯嗯），依據法規將進行款項返還於匯款人之作業，特此通知您本行將依規執行相關作業……因為我這邊是通知邱先生說，我們會將呃款項返還給匯款人，想要詢問說邱先生這邊同意將款項返還給匯款人嗎？（原告即上訴人）匯款人？（馬先生）對……那您同意將款項返還給匯款人嗎？還是說（原告）當然啦，當然，當然，當然，這個錢當然是，欸，人家匯款人的錢嘛…那應該償還人家的就要償還人家…是我的就應該還我是誰的錢應該要，這個欸，不明不白的錢有沒有得之不義啊…那我覺得這個償還這個被害人應該是公天公地道的事，這個我得以應該是呃，這樣運作這樣是最好的……只要不是我們的錢……不能拿那種錢有沒有…我應該會要償還這個，被害人的部分…（馬先生）那我瞭解了。（原告）好，謝謝。… 」等語（見原審卷65、67頁）。足認渣打銀行於112年1月3日在電話中已表明係為聯繫發還系爭帳戶被害人所匯款項乙事，而上訴人同意渣打銀行發還非上訴人所有而由遭詐騙被害人所匯入系爭帳戶之款項。而系爭帳戶於111年12月29日所餘16萬3,037元為曾慧雪等2人受詐騙之匯款，非上訴人所有，詳如前述，則渣打銀行新明分行依系爭管理辦法第11條第1項本文規定，於112年1月12日將曾慧雪等2人匯入系爭帳戶而未被提領之16萬3,037元，依匯款順序依序發還曾慧雪10萬0,528元、林翊儒6萬2,424元，共16萬2,952元，即屬適法。

　⒋上訴人雖主張系爭帳戶未經通報解除警示，且本件匯款案情複雜，應循司法程序辦理，不應適用系爭辦法第11條第1項規定發還系爭帳戶之款項予被害人，被上訴人違反系爭辦法第11條第1、3、5項等規定云云。然審視系爭辦法第11條第1項之規定，關於銀行辦理警示帳戶剩餘款項之發還，並未以解除警示效力為條件。再者，系爭辦法第11條第3項前言但書係規定銀行須經通報解除警示或警示期限屆滿後，方得解除對該帳戶開戶人之警示效力，核與被上訴人是否發還警示帳戶剩餘款項無涉。又上訴人自陳系爭帳戶於111年12月28日入帳老年給付後之提領、匯款轉帳等交易均非其所為，已如前述，而系爭帳戶於112年1月12日之餘款均為曾慧雪等2人受詐騙所匯，業經認定如上，則上訴人主張本件匯款案情複雜，已非無疑。況渣打銀行於112年1月3日電聯上訴人時，上訴人並未提及本件案情複雜，應循司法程序辦理，反係同意上訴人發還非其所有之款項予被害人等情，益徵上訴人主張系爭匯款案情複雜云云，難以採信。從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違反系爭辦法第11條第1、3、5項等規定云云，均無足採。

　㈢結清系爭帳戶侵害上訴人名譽權部分

　　按侵害名譽權損害賠償，須行為人因故意或過失貶損他人之社會評價，而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致他人受損害，方能成立；亦即行為人須具備違法性、有責性，且不法行為與損害間具有因果關係，始足當之。上訴人主張其已使用系爭帳戶近50年，竟遭新明分行結清，他人誤以為其有信用瑕疵而遭結清帳戶，致其名譽權受有損害云云。查系爭帳戶經系爭派出所依系爭辦法、「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管理規則」及「金融機構聯防機制作業程序」等法令列為警示帳戶，有系爭派出所受理詐欺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附卷可證（見原審卷59、63頁）。又上訴人不爭執渣打銀行於112年5月間與其終止系爭帳戶之消費寄託契約乙節，並提出系爭函為證（見原審卷133、135頁），堪認渣打銀行於112年5月終止其與被上訴人間之系爭帳戶消費寄託契約。再按，系爭辦法第11條第3項第1款規定：「銀行依前二項規定辦理警示帳戶剩餘款項之發還，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逕行結清該帳戶，並將剩餘款項轉列其他應付款，俟依法可領取者申請給付時處理；但銀行須經通報解除警示或警示期限屆滿後，方得解除對該帳戶開戶人之警示效力：一、剩餘款項在一定金額以下，不符作業成本者。」查新明分行依系爭辦法第11條第1項規定發還系爭帳戶剩餘款項予曾慧雪等2人，系爭帳戶於112年5月29日之餘額為85元，加上利息27元，合計為112元。衡情銀行一般開戶金額為1,000元，則新明分行抗辯系爭帳戶於前揭期日餘款僅為112元，不符合銀行之作業成本，尚屬合理，佐以兩造間之系爭帳戶消費寄託契約已於112年5月間終止，則新明分行抗辯系爭帳戶之剩餘款項已不足1,000元，不符該行之作業成本，而依系爭辦法第11條第3項第1款結清系爭帳戶，即屬有據。至上訴人主張系爭帳戶尚未解除警示，新明分行違反系爭辦法第11條第3項規定結清系爭帳戶云云，然觀諸系爭辦法第11條第3項前言本文係規定銀行符合該項所定1至3款規定之情形時，得以結清系爭帳戶；而同條項前言但書則係規定銀行（即新明分行）須經通報解除警示或警示期限屆滿後，方得解除對「該帳戶開戶人」（即上訴人）之警示效力，尚非新明分行應待系爭帳戶解除警示後，始得結清系爭帳戶，上訴人顯係對系爭辦法之前揭規定有所誤解。況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被上訴人有何故意或過失貶損其社會評價，則上訴人主張新明分行於系爭帳戶未解除警示帳戶前結清系爭帳戶，不法侵害其名譽權云云，洵無足採。

　㈣據上，新明分行自系爭帳戶支出40萬0,100元係對上訴人之給付；並依系爭辦法第11條第1項規定發還曾慧雪等2人合計16萬2,952元；再依系爭辦法第11條第3項第1款規定結清系爭帳戶，均屬適法。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等2人應連帶賠償136萬2,462元云云，難以准許。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85條第1項、民法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136萬2,462元，及其中36萬2,319元自112年1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非屬正當，不應准許。從而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至上訴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後所提出之系爭帳戶歷年內頁明細、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9428、53043、46272號（下依序逕稱49428、53043、46272號）不起訴處分書

　　見本院卷146至212頁），經審視前揭證物，其中111年12月28日以後之交易明細及46272、53043號不起訴處分書（見本院卷166、168頁、200至212頁），核與上訴人於原審提出之證3、證4相同（見原審調字卷24頁、25至31頁）；其餘交易明細、49428號不起訴處分書等件（見本院卷146至164頁、170至194、196至198頁），核與本件無涉或無從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均無礙上開事實之認定。是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賴秀蘭

　　　　　　　　　　　　　　　法　官　陳君鳳

　　　　　　　　　　　　　　　法　官　洪純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 　　日



　　　　　　　　　　　　　　　書記官　何旻珈　　　　　　　　　　　　　　



